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宁安监字〔2008〕26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安监局，各市管开发区管委会，各市局列管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当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巩固创建文明城市成果，有效防范各类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当前我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不断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等特点，危险化学品事故易造成群死群伤以及中毒、污染等次生灾害，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文明城市的具体体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和减少各类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 
　　二、规范程序，严格实施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行政许可制度 
各级安监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全面实施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经营活动的行政许可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已取证企业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无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非法行为。新建、改建或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许可，由建设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向相关的安监部门提出申请，未经安全许可的，不得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 
　　三、统一部署，抓紧编制和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限期搬迁（关闭）方案 
各区（县）安监局要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按照全市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工作的要求，认真做好辖区内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企业限期搬迁（关闭）方案的编制和落实工作，明确工作计划，落实工作责任。对限期搬迁（关闭）的企业，要逐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危险化学品生产或储存装置、设备、库存产品、生产原料得到安全处置，确保装置、设施拆除过程中不留任何隐患。 
　　四、依法监管，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主体责任 
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法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负责人和安全员是企业生产的具体组织监督者，其他管理者和企业员工是安全生产的具体承担人，在具体生产经营过程中均要依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程标准，积极开展安全标准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加大企业安全投入，按规定标准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按照规定缴纳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为单位从业人员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为从事危险作业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与此同时，依法组织全员和特种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全员安全素质，取得相关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五、立足当前，厚实基础，确保“两节”、“两会”期间安全 
当前，正值冬季，用火用电增多，是火灾事故高发期，各地要针对危险化学品容易发生火灾、爆炸等特性，加强对各种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日常安全管理，防止危险化学品泄漏，继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特别要注意督促辖区内企业在“两节”、“两会”期间深入开展自查工作，各区（县）安监局则要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结合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建设和专家检查制度建立，对企业自查情况进行督查。对检查、督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和安全问题，立即整改。切实通过安全检查，强化管理，规范职工安全生产行为，落实责任，增添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 
　　六、切实做好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各区（县）安监部门及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要根据本地和本企业实际制定完善危化品突发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足应急救援人员、器材、设施，并定期组织演练，不断提高事故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平时，要畅通事故报送和应急响应渠道，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上报，及时组织抢险救援行动，将事故损失和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并及时上报、续报事故调查处理进展情况。 

附件：江苏省安监局《关于做好冬季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苏安电[2008]18号） 
以上通知请及时转发至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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